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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商业务说明 

 

 

一、入市条件 

申请成为本塑交所交易商须具备以下条件： 

1、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和经营商户； 

2、从事与塑交所交易品种有关的生产、消费、流通业务； 

3、承诺遵守《广东塑料交易所交易管理办法》； 

4、商业信誉良好。 

二、入市交易流程 

第一步 申请 

1、 填写《交易商入市交易合同》，并盖公章、骑缝章（附件一）。 

2、 准备《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以上证件加盖公章。 

3、 印鉴卡盖章（附件二）。 

4、 将以上所述资料邮寄至广东塑料交易所或与塑交所市场部交易商客户经理联系。 

第二步 开通席位号 

以上资料经核实后，塑交所为交易商开通交易席位号，通知席位号代码，请交易商于

第一时间登录交易系统并及时更改密码。 

 

 

 

 



附件一： 

 

 



附件二： 

 

第三步 入金 

1、 将交易资金存入塑交所指定交易资金结算银行，为方便交易商能够及时快速了解资金往

来情况，建议交易商汇款时尽量使用网银。 

2、 传真汇单（附件三），并注明公司名称和席位号传真至财务部。 

第四步 交易系统的下载、安装 

1、交易系统的下载、安装（附件四）。 

3、 任何技术疑问请致电 020-81492222，塑交所技术人员将为您提供解答。 

附件三 

 

 



附件四 

 

 

 



第五步 交易系统操作 

1、 交易系统分为单向竞价交易和协议交易模式，交易系统中增加货物交收地点、交收时间、

交收品牌、支付方式等。 

2、 交易商主动挂单：可以在竞价买、竞价卖、协议买、协议卖频道里选择“挂单”。 

 

3、 有意向买入（卖出）：双击交易盘面意向信息进行竞价交易或协议成交。 

4、 竞价交易包括竞买交易和竞卖交易： 

(1) 单向竞买交易：以每批次卖方拟销售量为数量上限，规定的竞价时段内在不低于

卖方报价的买方竞价序列中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配对成交，买卖

方达成电子订货合同，合同成交价为买方价格。 

(2) 单向竞卖交易：以每批次买方拟采购量为数量上限，规定的竞价时段内在不高于

买方报价的卖方竞价序列中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配对成交，买卖

方达成电子订货合同，合同成交价为卖方价格。 

5、协议交易：当信息发布方允许议价时，信息接收方可输入数量和价格进行议价。若信息

接收方同意对方价格，则点击“同意”成交，若信息发布方点击“不同意”，则该信息接

收方的议价指令自动失效。当日交易结束时，未成交的交易指令自动撤销。 

6、不同交易模块里的成交记列表、订货列表是通用的。 

7、未成交挂单，可以在委托里双击该信息进行撤单。 



 

第六步 查询交易清单及结算单 

每个交易日 16：30后，可在交易系统交易商端提取当日交易报表。

 

第七步 交货（具体可阅广东塑料交易所交收管理细则） 

（一）卖方 

1、 入库前 3天 《广东塑料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入库申报单》（附件五）包括品种、等级、

入库大概时间等，然后回传至塑交所物流中心。 

2、 塑交所物流中心确认收到入库申请后将回传《广东塑料交易所入库通知单》给交易商并

通过电话进一步确定具体的入库时间和入库地址。 

3、 货物入库，塑交所开具存货凭证。 

4、 交易商于货物入库 2 天内提供生产厂家或权威质检机构出具的产品质量证明资料传真

至物流中心。 



5、 如需进行货物抵免释放保证金，请填写《广东塑料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抵免货款申请表》

（附件六）传真至物流中心。 

如需撤销抵免，请填写《广东塑料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撤销抵免申请表》（附件七）传

真至综合管理部。 

6、 最后交易日前填写《卖方交收申请》（附件八）传真至塑交所综合管理部。 

7、 交收结束后，卖方首次将收到 80%的货款，待卖方开具增值税发票后，同时确认买方收

货后 3个交易日内对货物质量无异议，塑交所将支付余下 20%的货款给卖方。 

（二）买方 

1、交货前填写《买方交收申请》（附件九）传真至塑交所综合管理部。 

2、交收配对成功后，塑交所把交收配对清单传给买卖双方确认。 

3、如确定提货，应提前 1天填写《广东塑料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提货申请表》（附件十）

并传真至塑交所物流中心。 

4、塑交所物流中心将与提货方联系，确认提货具体相关事宜。 

附件五 

 

 

 



附件六 

 

附件七 

 

 



附件八 

 

 

 

 



附件九 

 

 

 

 

附件十 



 

 

第八步 代办配送 

1、 交易商如需要代办配送服务，请致电物流中心 020-81492222，并询价。 

2、 填写《广东塑料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提货申请表》（加）及《代办运输委托书》并回传

塑交所物流中心。 

第九步 出金 

交易商在交易系统提交出金申请，并填写《广东塑料交易所有限公司交易商出金申请

单》，加盖预留印鉴，传真至塑交所财务中心。塑交所和第三方监管银行审核后为交易商

办理出金。 

附件十一 



 

第十步 发票的开具 

1、交易商向塑交所开具货款增值税发票 

交易商在塑交所卖出货物，需要向塑交所开具相应货款增值税发票，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获取塑交所综合管理部提供的交收配对清单； 

第二，根据交收配对清单上显示的货物品种、单价、数量及总金额，向塑交所开具相

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第三，交易商应确保在交货后的 3个交易日内向塑交所开具相应的货款发票。 

2、塑交所向交易商开具手续费及货款发票 

塑交所在每月月底 26-31 号期间，向交易商开具上月 26 日至次月 25 日的交收手续费

及交易手续费发票；交易商买货的货款发票，塑交所也会在交收当月开具。 

3、 塑交所对交易商的手续费和交收货款开具发票，交易商盈亏不开发票。发票类型如下： 

（1）增值税专用发票——交收货物、交收手续费。（交易商必须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 

（2）增值税普通发票——交易手续费、仓储装卸费、信息咨询费、广告费等等。 

三、相关表格下载 

交易所网站 www.gdpe.com          表格下载 

 

 


